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3) 306/12-13號文件  

 
檔 號：  CB(3)/M/MM 
 
電 話：  3919 3300 
 
日 期：  2013年 1月 17日  
 
發文者：  立法會秘書  
 
受文者：  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3年 1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 “幫助中產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 2013年 1月 10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288/12-13號文件，

有 9位議員 (郭偉強議員、郭家麒議員、梁繼昌議員、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易志明議員、莫乃光議員、吳亮星議員及梁美芬議員 )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3年 1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

葛珮帆議員的 “幫助中產 ”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

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

上。  

 
2.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各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
辯論。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
下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立法會主席請葛珮帆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b) 立法會主席就葛珮帆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立 法 會 主 席 請 擬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9 位 議 員 按 以 下 次 序

發言，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郭偉強議員；  
 
(ii) 郭家麒議員；  
 
(iii) 梁繼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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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張超雄議員；  
 
(v) 單仲偕議員；  
 
(vi) 易志明議員；  
 
(vii) 莫乃光議員；  
 
(viii) 吳亮星議員；及  
 
(ix) 梁美芬議員；  
 

(d) 立法會主席請獲委派官員發言；  
 
(e)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立法會主席批准葛珮帆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獲委派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立法會主席決定請擬動

議修正案的 9位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

修正案。立法會主席請郭偉強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並隨即就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

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

其餘 8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請葛珮帆議員

發言答辯。接着，立法會主席會就葛珮帆議員的議案或

其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

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
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3年 1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幫助中產 ”議案辯論  

 

1. 葛珮帆議員的原議案  

 
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樓
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壓

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善、

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公共政策更能照

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  
 

2. 經郭偉強議員修正的議案  

 
長久以來，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
脹肆虐，樓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

承受沉重壓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將本港打造成 ‘宜居城市 ’，並
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善、居住環境、教育進修和
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包括全力推動本港就標準工時
立法及制訂全民性退休保障措施，以創造良好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並令公共政策更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  
 
註：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3. 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
樓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

壓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

善、教育進修、文娛康體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
公共政策更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有關措施應包括：  
 
稅務方面－  
 
(一 ) 盡快檢討印花稅優惠的樓價上限，由現時的 2,000,000元改

為 3,000,000元，以紓緩中產階層市民的置業負擔；  
 
(二 ) 新增 ‘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 ’，讓無自置物業又正在租住私人

樓宇的中產階層市民享有稅務優惠，上限為 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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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將薪俸稅個人免稅額增加至 126,000元，已婚人士免稅額增

至 300,000元；  
 
(四 ) 將子女免稅額 (第一至九名子女 )增加至 70,000元，課稅年度

新生嬰兒免稅額亦增加至70,000元；  
 
住屋方面－  
 
(五 ) 盡快興建居屋，每年最少提供10 000個居屋單位，為中產階

層市民重整置業階梯；  
 
(六 ) 立即在閒置政府土地興建資助房屋，以增加樓宇供應，從

而紓緩中產階層市民的置業負擔；  
 
醫療方面－  
 
(七 ) 加強對私家醫院的規管，避免私家醫院淪為牟利機構，以

減輕中產階層市民向私家醫院求診的經濟負擔；  
 
(八 ) 增撥資源，以解決公立醫院專科輪候時間過長問題，令中

產階層市民得到完善的醫療保障；  
 
交通方面－  
 
(九 ) 檢討現時制定公共交通收費的機制，以減輕中產階層市民

的交通開支；  
 
家庭友善政策方面－  
 
(十 ) 盡快訂立標準工時，以提升中產階層市民的生活質素，並

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讓僱員能同時履行工作和家庭責任；  
 
教育進修方面－  
 
(十一 ) 全面檢討現時學生資助制度；提高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

計劃 ’的資產上限、減低貸款利率及延長還款期；同時減低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的貸款利率及延長還款期，以紓緩中
產家庭子女的學費負擔；  

 
(十二 ) 全面資助副學位課程及檢討副學位課程的銜接配套，並加

強對自資專上院校的監管，以提高其課程質素及認受性，
讓中產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機會接受專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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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檢討直接資助 (‘直資 ’)計劃中學政策，加強對直資中學的監

管，以維持直資中學學費於合理水平，以減輕中產家庭的
經濟負擔；  

 
文娛康體方面－  
 
(十四 ) 出租閒置政府物業予藝術團體，並提供租務優惠，以鼓勵

中產階層市民參與文化藝術創作；  
 
(十五 ) 在各區增建圖書館、社區中心、室內體育館、游泳池及運

動場等，以增加中產階層市民參與文娛康體活動的機會；
及  

 
個人發展方面－  
 
(十六 ) 為有意在創意媒體、文化產業及高科技產業創業的中產階

層市民提供低息貸款及租務優惠。  
 
註：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梁繼昌議員修正的議案  

 
中產階層的價值在於自主、自立和擁有選擇的自由；本港中產階層
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樓價高企，經濟
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壓力；就此，本

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生育、家庭友善、教育
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公共政策更能照顧中

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同時，政府必須完善市場監管機制及重
塑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透過自由市場的正面力量，保持中產階層
的自主和活力。  
 
註：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5. 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在官商勾結、財團壟斷、公共服務私營化下，本港中產階層市民相
對大財團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公共事業只求私利及不
顧社會責任地不斷加價、政府縱容財團壟斷造成通脹肆虐，‘地產霸
權 ’下樓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
沉重壓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



- -  4  -

庭友善、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包括打破
壟斷、停止公共服務私營化、落實民主政制、增加公共開支，以及
研究及制訂方案，以社會保險形式提供退休、殘疾、死亡及失業的
保障，令公共政策更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  
 
註：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6. 經單仲偕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
樓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

壓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

善、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公共政策更

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 增加子女免稅額，由現時每名 63,000元增加至 100,000元，

並調高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基本免稅額；  
 
(二 ) 增設 ‘居所租金扣稅額 ’，年期為15個課稅年度，扣除上限為

每年 100,000元；  
 
(三 ) 取消外傭徵費；  
 
(四 ) 提供足夠的土地供應及增加資助房屋的興建量，使每年公

私營居住單位的供應不少於 50 000個；  
 
(五 ) 因應人口老化和醫療通脹造成的負擔，增撥資源以改善公

營醫療服務，並為購買醫療保險人士提供稅務優惠，以減
輕中產階層市民的醫療開支負擔；  

 
(六 ) 推出適用於港鐵全線的日票、周票及月票；  
 
(七 ) 訂立家庭友善政策，立法制訂僱員有薪侍產假，增加託兒

及護老服務，以協助家庭照顧者；  
 
(八 ) 立即落實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 15年免費教育；及  
 
(九 ) 為就讀本地及本地以外全日制專上課程學生的家長提供

40,000元的 ‘子女專上教育免稅額 ’。  
 
註：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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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易志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
樓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

壓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

善、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公共政策更

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 成立中產事務委員會，全面檢討與中產階層相關的政策措

施，並針對性地提出具體而全面的應對策略，幫助中產家
庭；  

 
(二 ) 增加住宅及商業用地供應以紓緩樓價，多推中小型限呎住

宅單位以利中產家庭置業，同時增加商舖及寫字樓供應以
助創業；  

 
(三 ) 為未有物業及租住私樓的中產人士設立租金免稅額；  
 
(四 ) 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稅享用期至供款期滿為止；  
 
(五 ) 將 100元的最低印花稅收費，擴大至3,000,000元或以下的上

車盤物業，但措施只適用於首次置業的人士；  
 
(六 ) 擴闊薪俸稅稅階和調低邊際稅率，以調低薪俸稅，減輕邊

緣中產人士的負擔；  
 
(七 ) 放寬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同住扣稅限制，由須

居於同一單位內，放寬至居於同一屋苑亦符合資格；  
 
(八 ) 增設醫療保險供款扣稅額，同時提供健康檢查扣稅額，以

鼓勵市民定期進行檢查；  
 
(九 ) 設立子女教育免稅額，減輕因子女教育開支造成的家庭負

擔；  
 
(十 ) 從速落實推行 15年免費教育，在未落實之前則要全面撤銷

幼稚園學券限制；  
 
(十一 ) 增設每月 5,000元安老券，讓長者選用住宿及安老服務，減

輕中產家庭供養長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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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大幅提高薪俸稅個人進修開支扣除額及持續進修基金受惠
金額，以促進市民積極提高個人競爭力；  

 
(十三 ) 多管齊下促進本港的產業多元化發展，從而增加更多不同

行業和專業的中、高層職位，以至創業機會；及  
 
(十四 ) 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發展，形成與內地等不同地區的經濟

發展圈，讓中產專業人士在事業上有更多及更好的發展機
會。  

 
註：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8. 經莫乃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樓
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壓

力；中產階層市民明白到在民生方面，政府必須制訂長遠經濟發展
及產業支援政策，以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
稅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善、教育進修、整體社會的經濟
轉型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公共政策更能照顧中
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並締造宜居香港；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 15年免費教育，採取措施提升幼兒教育質素；  
 
(二 ) 增加大學學位，為中產階層學生提供更多升學機會；  
 
(三 ) 檢討持續進修基金申領可獲發還學費的上限和次數，以及

該基金批核可發還款項課程的準則；  
 
(四 ) 優化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包括貸款利息由借款人畢業

後起計算及調低貸款利息；及  
 
(五 ) 注資重新啟動 ‘中小企業培訓基金 ’，令更多在職中產階層

市民得到培訓機會。  
 
註：莫乃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9. 經吳亮星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樓
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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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致力發展經濟，提高產業檔次及拉闊產業
光譜，從而提供足夠有質素的就業機會，並針對稅務、住屋、醫療、
交通、家庭友善、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

令公共政策更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  
 
註：吳亮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10. 經梁美芬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中產階層市民一向 ‘交稅多，福利少 ’，加上近年通脹肆虐，樓
價高企，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他們在事業和生活方面都承受沉重壓

力；就此，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稅務、法律、住屋、醫療、交通、家
庭友善、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措施，令公共政

策更能照顧中產階層市民的利益和訴求；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 設立 ‘失業轉型貸款基金 ’，協助合資格者轉型為自僱人士

或創業；  
 
(二 ) 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計劃的涵蓋範圍，並放寬 ‘普通法律援

助計劃 ’及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資產上限的規定，讓更多中
產階層市民可以申請；  

 
(三 ) 研究推出子女教育開支扣稅措施，以減輕中產家庭在子女

教育方面的負擔，並向主動購買醫療保險的中產家庭提供
扣稅優惠；  

 
(四 ) 提高子女免稅額及供養父母免稅額，並放寬居所貸款利息

扣稅的年期限制；  
 
(五 ) 研究向中產家庭提供私樓租金津貼；  
 
(六 ) 積極落實下調強制性公積金收費的措施；及  
 
(七 ) 繼續推行中產階層市民的退稅、差餉寬免及電費補貼等措

施。  
 
註：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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